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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站桶值守我们
已经坚持了 372 天。 ”2021 年 7
月 5 日晚，在广州市天河区天园
街垃圾分类工作“每日讲评”中，
从站桶人数统计 、 执法专项行
动，到“明察暗访”结果，街道、社
区动态一目了然， 成为天河区、
天园街以绣花功夫持续提升垃
圾分类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最好
注脚。

在实践中，天园街念好“谋、
督、考、严、合”的“五字诀”，推动
垃圾分类工作上台阶，探索形成
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其
一，统筹推进靠“谋”。 成立由街道主要领
导为组长的垃圾分类管理工作专项领导
小组，坚持常态建强工作队伍、常态抓好
宣传、常态落实管理、常态督导巡查等“四
个常态落实”的工作思路，配套制定督导
机制、讲评机制、宣传机制、管理机制、培
训机制、激励机制等六项工作机制。

其二，常态管理靠“督”。 从执法队抽
调 5 人成立垃圾分类督查专班，以社区网
格化管理为基础， 每日随机对 71 个生活
小区及 65 家单位开展抽检。同时，发挥社
区监察站的纪检监察“前哨站”作用，积极
督导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开展
工作提醒谈话 12 次。

其三，巩固成效靠“考”。在全市、全区
考核基础上，增加街道本级“半月考”，细
化考核评价指标 15 项， 制定了 “天园标
准”。 在全街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优秀社区
和优秀物业公司评比活动，每季度颁发流
动红旗。

其四，落实责任靠“严”。 坚持常态执

法与专项执法相结合，压实各级责任。 在
做好全市组织的分类执法统一行动外，执
法队每周至少组织两次专项执法行动。今
年前 5 个月，针对经营场所、餐饮单位、物
业和个人，完成专项执法检查共 25 次，发
出《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146 份，执法立
案宗数 36 宗，行政罚款 8800 元。 3 月，在
骏景花园开展专项执法整治月活动中，通
过全天候、全覆盖、无死角的督导巡查，取
得明显成效。

其五，凝聚力量靠“合”。 着力打造党
建引领、多方参与的共建共治社会治理格
局，鼓励在册在职党员、居民志愿者以及
辖区物业公司、业委会、到街道报到的党
组织等共建单位积极参与基层治理管理
和服务。今年上半年，发动党员、居民志愿
者共 1500 余人次参与垃圾分类宣传与站
桶行动。天园街有关负责人表示：“垃圾分
类需要久久为功，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环
境与氛围，推动垃圾分类往深里走、往实
里走、往心里走。 ”

天河区天园街：念好“五字诀”
推动垃圾分类工作上台阶

■采写：新快报记者 朱清海 通讯员 安少辉

■天河区天园街骏景花园，执法队员检查垃圾分类投放点。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意
见稿的一大亮点是强调在城市更
新中始终把历史文化保护放在第
一位，并促进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
用。

具体而言，意见稿提出 ，城市
更新涉及历史城区、 历史文化街
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
历史风貌区、传统村落、文物古迹、
古树名木、历史建筑（含线索）、传
统风貌建筑（含线索）和预先保护

对象等历史文化遗产的，应当按照
已批准的保护规划和相关法律、法
规等对保护保留对象进行保护利
用，并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此外， 意见稿还鼓励不可移动
文物、历史建筑进行活化利用、功能
拓展，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
础设施，引入图书馆、博物馆、美术
馆、实体书店、非遗传承场所等文化
和服务功能， 合理控制商业开发规
模。

广州首次为城市更新立法，征求意见稿昨日发布，强调：

始终把历史文化保护放在第一位

意见稿还充分考虑了公共服务
能力的供给。 其规定，城市更新项
目涉及房屋搬迁安置的，实施主体
应当坚持先安置、后搬迁，优先保
护历史文化遗产，先行建设复建安
置房、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
施，并优先移交投入使用。 公共服

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未在规定
的时限内启动建设的，其他建设项
目（安置房除外）不得启动。

城市更新项目组合实施的，应
当优先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项目以及其
他特殊控制区内的项目。

焦点 3�民生先行
先建安置房、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

微改造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问题，比
如老建筑间距狭窄， 消防不符合现有规
范；比如加装电梯近半米还是退半米。 意
见稿针对微改造项目挖潜空间难、审批许
可难、资金筹集难等瓶颈问题，提出一系
列解决措施。

其中，三十六条规定，微改造项目在
保持城市肌理和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建筑
退让、退界标准不低于现状。 建筑间距可
以按照现行规划技术规定折减 10%，或者
不低于原有建筑的建筑间距。

微改造项目的环境保护、 消防安全、
卫生防疫等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现行技

术标准执行。 受条件限制确有困难的，可
以综合运用新技术、新设备、加强性管理
等保障措施，经行业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
门组织专家评审论证通过后实施。

第三十八条则首次正式明确了可以
免予办理规划报建手续的情形。 其指出，
微改造项目符合区域发展导向的，允许用
地性质兼容、建筑使用功能转变。 实施主
体可以按照规定对原有建筑物进行多种
功能使用，不改变建筑结构、不增加建筑
面积、不办理产权登记的，可以免予办理
规划报建手续。 不办理不动产登记的，不
影响实施主体办理商事登记。

去年 8 月，广州市环岛路海珠
涌大桥正式建成通车，车道中间一
间凹陷的“桥中房”引发人们广泛
关注。 当协商不一致时，如何处理
这种“两难”情形？

意见稿首先明确，区人民政府
对旧城镇实施全面改造，应当征求
改造区域内权利主体的意见，经改
造区域内 90％以上的权利主体同
意的，方可启动改造。 在经批准的
项目实施方案规定时间内，签订房
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权利主体
达到 80％以上的，实施主体方可启
动房屋拆除工作。

其次， 意见稿设计了相关制
度，将争议纠纷解决方式纳入法治
轨道，确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保
障。 比如，旧村改造中，基地使用权
人拒不交回土地使用权，且旧村庄
更新改造项目搬迁安置补偿协议
签订人数占比达到 95％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意见稿第四十五条规定 ，签
订国有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协议
的专有部分面积和物业权利人人
数占比达到 95％， 市场主体与未
签约物业权利人经过充分协商仍

协商不成的， 可以向项目所在地
的区人民政府申请调解。 经过区
人民政府调解未能达成一致的 ，
为了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
推进城市规划的实施， 区人民政
府可以按照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 相关规定对未签
约部分房屋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

被征收人对征收、 补偿决定不
服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 又不履行征收决定确定的义
务的， 区人民政府应当自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区人民政府征收取得的物
业权利， 由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
与市场主体协商签订搬迁补偿协
议。

此外， 若土地或者地上建筑物
为多个权利主体按份共有的， 占份
额不少于三分之二的按份共有人已
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面对对搬
迁补偿安置协议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的情形， 权利主体亦可以向项目所
在地的区人民政府申请裁决， 要求
限期搬迁。

焦点 4�微改造难题
微改造项目建筑间距可折减 10%

焦点 2�旧改纠纷
设计相关制度将纠纷解决方式纳入法治轨道

焦点 1�文化保护
促进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

昨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广州市城市更新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面向公众征询意见。广
州市城市更新条例是广州首个城市更新法律条例，自今年 2 月开始起草，计划将于 2021 年年底正式发布。条例对全市
十余年来行之有效的城市更新规章、政策进行了总结提炼，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城市更新
工作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市人大常委会将该条例列入了 2021 年立法工作计划。

■新快报记者 王彤 通讯员 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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